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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桃園市市長盃海上龍舟競賽辦法（二版） 

壹、活動目的 

為活絡地方農漁產業，發展在地觀光，提倡戶外休閒活動，推展全民體育運動，

增進國民身心健康。 

貳、主協辦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三、協辦單位：嘉義縣政府、桃園市政府農業局、桃園區漁會、桃園市政 

府、消防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海巡署第二三岸巡大隊、桃園

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大園區中隊、大園區公所、桃園市大園區衛生所、

大園區各社區發展協會、中華民國龍舟協會、桃園市迅雷救援協會、大園

區沙崙里辦公處、大園區竹圍里辦公處、大園區海口里辦公處。 

 四、執行單位：啟點行銷有限公司 

參、競賽日期：107 年 6 月 9 日及 10（星期六、日） 

肆、競賽地點： 

 一、地點：大園區竹圍漁港娛樂漁船碼頭 

 二、距離：由南向北 150 公尺 

伍、競賽分組：（總隊數 40 隊） 

 一、公開男子組（17 隊） 

 二、公開女子組（6 隊） 

 三、公開混合組（17 隊） 

陸、報名方式：參加隊伍應於規定期間內完成下列報名程序： 

 一、網路報名：網路填寫隊伍報名基本資料，下載報名表及附件表單，將相關

資訊如：報名表(繳驗證件影本黏貼表)、身體狀況切結書、個人資料提供

同意書及未成年選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等，填寫後將紙本寄送至指定地址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四段 185 號 16F-2，龍舟競賽小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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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寄送報名表及相關資料證明文件後，將有專人回覆是否報名成功，若有任

何問題請於上班時間（10:30-18:00，午休時間為 12:00-13:30）致電 2018

桃園市市長盃海上龍舟競賽小組專屬熱線：0966-966218。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之義務特別聲明，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並附個人

資料同意書，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例如：保險、現場檢錄、緊急聯絡人電話)。 

柒、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5 月 20 日中午 12 時止或隊伍額滿為止。選手名單確定後不得再

更改，如報名隊數不足，主辦單位可視實際報名情況調整報名時間。 

捌、報名人數： 

 一、每隊人數：每隊最多 18 人，含領隊、教練、管理各 1 名，隊員 13 

      名（由大會提供舵手之隊伍，隊員為 12 名)，候補 2 名（領隊、 

      教練及管理如欲下場比賽，應具備參加資格，並列入隊員名單）。 

 二、每隊上場比賽人數：共 13 人，含槳手 10 人、舵手 1（可由大會提供）、 

      鼓手 1 人、標手 1 人，出賽人數若不足 10 人時，以棄權論。 

玖、參加資格： 

 一、公開男子組：可有女性參與，但不可為奪標手及鼓手，並簽切結書。 

 二、公開女子組：需均為女性，舵手除外。 

 三、公開混合組：隊出賽槳手須有 4 名以上女性，舵手、鼓手、奪標手則男女 

皆可。 

 四、參賽選手均須年滿 15 歲（含）（民國 92 年前出生者）以上，18 歲以下未 

      成年者報名須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五、參賽選手不得跨組跨隊報名。 

 六、報名參加競賽人員必須身體健康，適合龍舟競賽，具游泳能力者為佳， 

請慎重考量自我健康狀況，以最佳狀態參賽，如有不適，請勿逞強；如有

心血管、糖尿病、癲癇等不適合劇烈運動之病歷者，請勿隱瞞病情並以免

影響賽事安全。 

拾、領隊會議： 

 一、日期：107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3 
 

 二、地點：大園區漁會大樓 

 三、內容：賽程抽籤、賽事重要事項宣布。 

 四、領隊會議不另函通知，日期或地點如有更動再另行公告。 

拾壹、練習日期： 

 一、日期：107 年 6 月 6 日(週三)至 8 日（週五）共辦理 21 場次（請參照報名 

表）。 

 二、地點：比賽會場（大園區竹圍漁港娛樂漁船碼頭）。 

 三、說明：練習時間由大會安排，若需異動請於領隊會議提出，為了您的成 

績與安全請盡量參加賽前練習，練習時應著救生衣並遵照現場工作人員之

指揮，不得藉故下水游泳、嬉戲。 

拾貳、競賽辦法： 

 一、賽制：各組預、複賽採單趟計時，決賽、總錦標賽二趟交換水道。 

（一）計時預賽，單趟不交換水道：依據各分組進行預賽取成績最優 8 隊進

入複賽，若有成績相同者以抽籤決定，若報名組數低於 8 隊，則取最

優 4 隊直接進入決賽。公開女子組若報名隊數低於 4 隊，則取最優 2

隊直接進入決賽。 

（二）計時複賽，單趟不交換水道：依據各分組進行複賽，取成績最優 4 隊

進入決賽，若複賽有成績相同者比預賽成績，若有成績相同者以抽籤

決定。 

（三）分組決賽，二趟交換水道：複賽成績 1、2 名進行決賽，兩趟競賽成

績加總秒數較短者為冠軍、其次為亞軍；複賽成績 3、4 名進行決賽

兩趟競賽成績加總秒數較短者為季軍、其次為殿軍。未完成比賽之隊

伍，該名次從缺不予遞補。 

（四） 總錦標賽：二趟交換水道，不限組別取決賽隊伍計時成績最優 4

隊爭奪總錦標冠軍。1、3 名決賽一；2、4 名決賽二，取成績最優 2 隊競

奪總冠軍。 

 二、各隊於賽前 20 分鐘（以現場大會廣播為準），應由領隊帶隊員、身分 

證及選手證，到檢錄處辦理報到，並接受查驗，以大會報名單為準。 

 三、各隊須公設舵手支援者應於報名時提出申請，並於出賽前由檢錄處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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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舵手支援，對檢錄處所指派舵手不得要求更換或異議。 

 四、各場次比賽時間，以秩序冊排定之賽程為原則，惟仍應以大會廣播之調 

整時間為主。各隊須依廣播時間，依規定檢錄及比賽，不得拖延，超過廣

播時間而未到者，則由大會判定該隊棄權。 

 五、比賽採二航道比賽四隊（船）交替進行，各隊不得任意拖延時間，如超 

過比賽時間未到起點就位者，即由大會判定該隊棄權。 

 六、檢錄完畢後當場抽籤決定比賽水道。 

 七、競賽時，划槳姿勢一律採行坐姿，在預備令至槍響前，槳葉朝下不得接觸 

水面，如第一次犯規時予以警告，第二次犯規時，即予取消該隊競賽資格。 

 八、各隊人數於奪標前不得減少人數，競賽進行中，若有隊員落水時，應先 

將其救起後繼續競賽（未先救起隊員，而繼續比賽，則判定該局為敗）。

到達終點時以標手奪得旗幟為準，標手若失誤未奪取旗幟時，得以該龍舟

船尾到達旗幟為準。 

 九、各隊競賽終了時，應將龍舟划至選手下水處，以利次場比賽之進行。 

 十、競賽前水道上若有障礙物或斷槳等情事發生，鼓手應揮手立即要求大會 

清除或換新槳。競賽進行中或完畢後，則不得提出異議。 

 十一、大會競賽經裁判判決後不得提出任何異議，須保持良好之運動精神。 

 十二、各隊隊員登舟競賽，得以攜帶護身用具，以及由大會裁判判定可攜帶 

之競賽器材，其它用品一律不得攜帶，以策安全。 

 十三、競賽器材：各隊隊員可自備划槳惟須符合 IBDF202a 之規格標準、自備 

救生衣須具備救生之功能尚可使用，若隊伍無競賽器材，得向大會進

行填表借用。 

 十四、各隊選手（含舵手、鼓手及標手）於練習及比賽期間請穿著救生衣； 

練習期間未穿著救生衣者不得登船練習、比賽期間未穿著救生衣者不得

登船參賽。 

 十五、罰則： 

  （一）取消該隊參賽資格，不發放參賽補助金： 

1.參加競賽隊伍未在比賽前 20 分鐘檢錄。 

2.非報名選手冒名頂替參賽；選手經檢錄後擅自離開視同冒名頂替。 

3.參賽選手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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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達終點後未遵照規定航道划行至指定地點交船，阻礙競賽之進行。 

5.違反運動精神、公然辱罵裁判、干擾賽事活動進行及未遵守現場工作 

人員指揮、有粗暴行為或故意跳入水中嬉戲；倘有特殊情形發生時，

得會同警方處理，並會於領隊會議時宣導。 

6.排定之練習時間未遵守相關規定。 

  （二）裁定敗： 

1.未按指定時間至競賽起點遲到 5 分鐘以上。 

2.標手奪標時故意跳船落水。 

3.衝出分道線撞擊他舟者。 

4.參加競賽時應使用大會鼓，不得使用哨子，如發現使用即裁定敗。 

拾參、獎勵： 

一、優勝隊伍獎勵： 

  （一）各組依參賽隊伍取若干名次，發給團體獎盃、獎牌及獎金。 

  （二）優勝獎勵金：冠、亞、季及殿軍獎金分別為新臺幣 30,000、 

15,000、10,000、5000 元。如各組隊數未足額報名，各組優勝額 

之判定依參賽隊數：2 至 3 隊取冠軍 1 名，4 隊取冠軍、亞軍 2 名，5

隊取冠、亞、季軍 3 名，6 隊（含）以上取冠、亞、季及殿軍 4 名發

給獎金。 

  （三）總錦標冠軍：總錦標取一名冠軍新臺幣 20,000 元。 

二、參賽補助金：為獎勵參賽，大會編列補助經費，各隊報名且完整參加所 

有正規賽事者，包含賽前記者會，開閉幕典禮都須有兩名（含）以上到 

場每隊參賽龍舟隊伍頒發 5,000 元補助金，統一於閉幕儀式後發放。 

三、受理報名隊數為：原則公開男子組及公開混合組每組各 17 隊，公開女子組 

6 隊參賽，總計 40 隊參賽，額滿為止，惟主辦單位可視報名狀況進行各組 

隊數調整。 

拾肆、注意事項： 

一、各單位隊員於記者會，開、閉幕典禮二十分鐘前，須於大會分配之位置 

列隊以參加典禮。 

二、比賽進行中，若龍舟上任何設備落水時不得要求停止比賽，應照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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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 

三、各隊競賽龍舟抵達終點後，應依現場工作人員指揮速划回碼頭處交船上 

岸始完成比賽。 

四、請愛惜大會器材，如故意損壞龍舟上任何設備者，應照價賠償，不得提 

出異議。 

五、各隊隊員之服裝應整齊劃一，胸前應有隊名為佳。各隊自備隊旗競賽時或

開閉幕時持用亦可佈置於比賽休息場地。 

六、任何單位如有異議，競賽完成 30 分鐘內由領隊以書面提出，不得由隊員

或其他人提出，更不得集群結隊，擾亂公共秩序以妨礙競賽之進行。違者

取消名次並應負聚眾滋事刑責。競賽前後如違反大會一切規定者，交審判

委員會（由競賽裁判組及行政組組成）處理。競賽成績以大會裁判之判決

為終決，不得再提出抗議。 

七、主辦單位辦理相關保險（旅行平安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倘若於競賽活

動中發生任何意外，依照保險條款及金額辦理，無其他異議（所有細節依

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如參賽隊伍另有需要，請自行為選手辦理加

保）。 

八、若發生任何意外，導致人員受傷或落水，需聽從大會現場指揮救援、急 

救及後送。 

九、比賽進行中如遇落水意外時，請依現場救難人員指示，於原地等待救難小

組救援，切勿自行游往岸邊，以利救援作業。凡報名參加競賽者，請衡量

個人身心狀況，自願參加比賽，並遵守大會規則。 

十、參與隊伍加油團及選手請勿進入管制區內活動，以免發生落海之危險 

十一、若氣象發佈比賽當日預期會有天然災害，或當日因天候、其他不可抗力

因素影響比賽進行，為顧及選手與工作人員安全，本賽事將停止辦理。補

助金照常發給，獎勵金則依賽程完成之情況經審判委員會開會後酌量或取

消。 

十二、參賽隊伍至活動現場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共乘前往。 

十三、報名及參賽隊伍相關訊息，請隨時注意活動網站。 

十四、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之。 

【承辦單位】啟點行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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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四段 185 號 16 樓之 2 

專線：0966-837-219 

傳真：（02）8521-1507 


